
附件 1

深圳市经营范围特色经营项目自主公示
试点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

决策部署，落实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要求，持续深化深圳商事登记便利

化改革，结合深圳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商事登记工作实践，现就开展

经营范围特色经营项目自主公示试点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立足深圳产业迭代快、业态多的实际，建立经营范围特色经营项

目自主公示机制，推动经营范围登记标准化与经营信息精细化展示衔

接，形成可落地、可动态更新的特色经营项目表述目录，建设嵌入登

记/变更流程的线上应用，实现“自主选择、在线申报、即时公示、社

会可查”，在降低变更成本的同时，助力经营主体更灵活适配产业发展

趋势，提升品牌展示与监管协同效能，打造可复制推广的深圳经验。

二、工作内容

完善经营范围特色经营项目表述目录并建立常态化动态更新机制，

搭建线上特色经营项目“自主公示”服务及对外查询展示渠道，促进

特色经营项目自主公示与产业发展、企业品牌展示协同发力，实现经

营范围登记标准化与经营信息个性化展示有机结合。

（一）完善特色经营项目表述目录

聚焦食品药品、餐饮、医疗器械等重点监管领域，以及深圳“20+8”



新兴产业集群、未来产业和前海现代服务业等重点发展方向，依托现

有特色经营项目梳理成果（参照附件），面向相关部门和基层登记机关

开展意见征集。按照“可增补、可调整、可优化映射关系”的原则，

统一规范特色经营项目表述及其与经营范围规范条目的对应关系，完

善形成口径一致、边界清晰、可直接落地应用的《特色经营项目表述

目录》。

（二）推出特色经营项目自主公示服务

依托深圳商事登记“一网通办”平台，增设“特色经营项目自主

公示”模块，提供目录检索点选、在线填报提交、在线调整维护等功

能，并与经营主体设立、变更等登记流程嵌入衔接，实现“一次选择、

同步办理、即时公示”，有效降低经营主体因经营项目调整产生的时间

成本与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步完善目录选用管理功能，为登记机关和

行业主管部门提供目录使用情况和行业分布等统计分析服务，支撑跨

部门协同监管与行业治理。

（三）建立特色经营项目动态管理机制

紧跟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变化及国家经营范围规范表述目录调整情

况，建立特色经营项目表述目录常态化维护和动态更新机制。畅通经

营主体、行业主管部门、产业园区及基层登记机关意见反馈与需求收

集渠道，持续推动行业用语、经营范围规范条目与特色经营项目表述

的关联融合，确保目录长期可持续优化。

（四）提供特色经营项目对外展示与查询应用

依托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做好与特色经营项目自主公示

信息的对接展示，实现特色经营项目统一对外公示、社会可查，作为

经营范围规范登记的补充展示渠道，增强企业特色能力呈现与品牌展



示效果，更好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和营商环境建设。

三、进度安排

第一阶段（4 月）：开展意见征集与目录完善

以已梳理形成的经营范围特色经营项目为基础，面向相关行业主

管部门及基层登记机关开展意见征集，汇总形成意见清单，同步完善

《特色经营项目表述目录（初稿）》及映射关系。

第二阶段（5-7 月）：上线特色经营项目自主公示服务（试运行）

完成深圳商事登记“变更企业一窗通”平台“自主公示经营事项”

模块开发、联调测试与试运行，同步完善检索点选、在线填报提交、

在线维护调整及查询统计等功能，具备经营主体端线上办理与即时公

示能力。

第三阶段（7 月起）：对接国家公示系统并推广应用

完成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对接展示，实现特色经营项

目统一对外公示、社会可查；开展运行评估与优化迭代，形成目录维

护规范和操作指引；在试点成效基础上，分步扩大适用行业领域，持

续推进推广应用。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实施

成立工作专班，包括业务骨干和系统开发技术人员，共同推进系

统开发与数据对接，建立严格的技术标准和管理体系，统筹推进《特

色经营项目表述目录》完善、特色经营项目自主公示模块建设、信息

对接展示、动态维护、宣传培训等工作，确保试点工作有序推进、按

期落地。建立例会制度，及时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登记注册局汇

报工作进展。



（二）健全协同推进机制

建立“定期会商+专项协调+问题闭环”协同机制，明确部门职责

分工、工作流程和时间节点，重大事项及时会商研究、快速处置。按

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登记注册局报送试点进展、阶段成果及

问题建议，积极争取业务指导和政策支持，推动试点成果可复制、可

推广。

（三）加强宣传培训与应用推广

分层分类开展政策宣讲和业务培训，面向登记窗口人员、行业主

管部门及经营主体，重点培训特色经营项目表述目录选用规则、填报

公示操作流程、维护调整方式及常见问题处置。同步编制发布操作指

引和常见问题解答，通过政务服务平台、企业服务渠道及主流媒体等

加强宣传引导，提高经营主体知晓度、参与度和获得感，营造推进特

色经营项目自主公示的良好氛围。

附件：经营范围特色经营项目自主公示操作指南（示意版）



附件

经营范围特色经营项目自主公示
操作指南（示意版）

第一节办理入口

（一）官网入口

第一步：登录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网址：http://amr.sz.

gov.cn/），点击“商事主体登记注册（企业变更一窗通）”。

商事主体登记注册（企业变更一窗通）入口

第二步：点击“自主公示”（暂定）。



特色经营项目自主公示入口示意图

（二）登录方式

点击“法人账号登录”，选择一种登录方式进行登录。

账号登录界面

第二节特色经营项目申报



登录后跳转到经营范围特色经营项目申报页面，操作如下：

1.特色经营项目查看

进入经营范围特色经营项目申报页面，可查看本经营主体经营范

围项下特色经营项目清单和及其详细内容。

特色经营项目预览页面示意图

2.特色经营项目选择

点击特色经营项目名称前的复选框即可勾选，支持在多个经营范

围项下同时选择多个特色经营项目。点击“提交”完成特色经营项目

选择。



特色经营项目选择页面示意图

3.特色经营项目调整

进入特色经营项目自主公示详情（预览）页面，支持拖动特色经

营项目调整公示顺序。

特色经营项目调整页面示意图

4.特色经营项目提交



向下滚轮页面，在“特色经营项目自主公示详情”页底部点击“提

交”，即可将已选择的特色经营项目提交至“经营范围自主公示”应用。

自主公示项提交示意图

5.特色经营项目修改

经营主体需调整特色经营项目时，可再次进入“经营范围特色经

营项目申报”页面，对已申报内容进行修改并提交。

第三节特色经营项目展示

依托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展示经营主体自主公示的特色经

营项目与其对应的经营范围规范条目，提升经营信息透明度和企业品

牌展示效果。



第四节其他说明

1.深圳特色经营项目目前仅覆盖“20+8”集群产业、人工智能、

医疗器械、食品及餐饮等行业领域。上述领域相关经营主体（以所选

经营范围规范条目为准）可查看并选择对应特色经营项目；其他行业

领域暂未纳入。

2.经营范围特色经营项目申报拟采用“嵌入式”方式向经营主体

提供服务。除现有申报入口外，还可嵌入企业设立登记/变更流程，在

完成经营范围申报或变更后，引导经营主体继续办理特色经营项目申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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